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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加强
秋冬季流感和肺炎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卫计办、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直医疗卫生单位：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应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要求和精神，加强秋冬季传染病防控工作，促进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0-2021）》《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做好秋冬季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现就做好全市流感和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接种工作的重要性，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将流感防控和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接种纳入当前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重点内容，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加强领导，抓好落实。做到人员、疫苗、技术等保障到位。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疫苗接种方案，切实做好流感防控工作。
二、积极组织疫苗的预约与采购
各接种单位要针对今年群众接种意识强、流感疫苗供应紧张的实际问题，提前摸底重点接种对象数量，研判群众对流感疫苗接种需求和疫苗供用形势，尽量一次性做足本年度秋冬季流感疫苗采购计划；推荐预约接种，对疫苗供应短缺、未常规开展的疫苗品种等情况，各单位要做好接种预约登记、及时采购和通知接种；对南安市遴选采购的流感疫苗品种均无法供应的情况下，在当年度福建省流感疫苗采购目录的品种均可直接采购，各接种门诊不得对采购品种进行限制；市疾控中心加强与疫苗厂家沟通，根据各接种单位计划，做好流感疫苗采购与管理工作，尽快备足疫苗货源，满足群众接种需求。
三、加强流感、肺炎防控与疫苗接种知识的宣传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流感、肺炎防控和疫苗接种知识宣传，提高公众流感、肺炎防控知识和疫苗接种意识。按“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在高风险人群中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推荐60岁以上老年人、医务人员、学生、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服务行业人员、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怀孕的女性等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推荐6周龄-5岁婴幼儿接种13价肺炎疫苗，推荐65岁以上老年人、≥2岁且伴有患病高风险的人群接种23份肺炎球菌多糖疫苗，提高接种率，降低感染风险。鼓励医务人员带头主动接种流感疫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要积极向患者及其家属宣传流感防控知识和科学推荐接种流感、肺炎疫苗，提高群众疫苗接种知晓率和接种率，杜绝未告知和强制接种流感疫苗。
四、认真做好疫苗接种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各预防接种门诊在提供接种服务时，医护及工作人员应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穿工作服，切实做好个人防护。疫情防控期间，各预防接种门诊应主动通知，分批预约，避免人群聚集，切实做好预检分诊，在提供接种服务前，应对受种对象和监护人开展体温检测和询问，如受种对象和监护人出现发热症状时，应暂缓接种，并引导其前往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受种对象和监护人在接受预防接种服务时应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减少疾病院内传播风险。
五、积极做好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调查诊断工作
各预防接种门诊要按《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要求，认真做好流感疫苗接种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报告。市疾控中心做好疫苗接种指导和异常反应调查和诊断工作，及时化解群众疑虑。
六、加强督导考核与绩效奖励
市卫健局将不定期组织督导组对各单位流感疫苗接种情况开展督导检查，以新冠肺炎病毒核酸应检尽检对象数的20%与辖区人口总数的10%之和作为各预防接种服务单位秋冬季流感疫苗接种的任务指导数（详见附件），将秋冬季流感疫苗和肺炎接种率纳入年终绩效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内容。各接种服务单位应分别开具疫苗费和预防接种服务费发票，预防接种服务费作为医务性收入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各单位要制定鼓励开展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奖惩办法，促进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

附件：各乡镇（街道）流感疫苗接种任务指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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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乡镇（街道）流感疫苗接种任务指导数
单位：人
	乡镇（街道）
	新冠应检总数
	应检总数*20%
	公安户籍人口数
	人口数*10%
	流感疫苗接种任务数

	溪美
	2306
	461
	88387
	8839
	9300

	柳城
	2177
	435
	74824
	7482
	7917

	美林
	1762
	352
	78548
	7855
	8207

	省新
	973
	195
	49470
	4947
	5142

	仑苍
	997
	199
	48710
	4871
	5070

	东田
	539
	108
	53647
	5365
	5473

	英都
	681
	136
	60105
	6011
	6147

	翔云
	251
	50
	28175
	2818
	2868

	金淘
	1470
	294
	84356
	8436
	8730

	诗山
	1425
	285
	88563
	8856
	9141

	蓬华
	310
	62
	23974
	2397
	2459

	码头
	720
	144
	71782
	7178
	7322

	九都
	127
	25
	17504
	1750
	1775

	乐峰
	355
	71
	39507
	3951
	4022

	罗东
	491
	98
	59446
	5945
	6043

	梅山
	993
	199
	65900
	6590
	6789

	洪濑
	928
	186
	88267
	8827
	9013

	洪梅
	378
	76
	54705
	5471
	5547

	康美
	1423
	285
	58780
	5878
	6163

	丰州
	1010
	202
	47192
	4719
	4921

	霞美
	1531
	306
	68929
	6893
	7199

	官桥
	2225
	445
	107630
	10763
	11208

	水头
	2406
	481
	116589
	11659
	12140

	石井
	2080
	416
	76271
	7627
	8043

	眉山
	236
	47
	24280
	2428
	2475

	向阳
	167
	33
	14987
	1499
	1532

	合计
	27961
	5591
	1590528
	159055
	16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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